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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武胜男

近日，“公益性岗位”话题因
陕西神木市的一则招聘引发众
多争议。 7 月 17 日，神木市公益
性岗位协管员领导小组办公室
发布的公告称， 该市决定招聘
100 名协管员（属临时用工），需
研究生学历，月薪为 2500 元，聘
用期三年。 尽管 19 日凌晨，官方
再次出面回应，解释称“考虑到
我市仍有部分研究生尚未就业，
决定免试聘用全日制研究生，因
部分研究生无法联系，才发此公
告，以提高知晓率”。 但这仍然没
能平息舆论的哗然。

公益性岗位是指由政府出
资开发， 以满足社区及居民公
共利益为目的的管理和服务岗
位。 主要包括各级政府投资开
发的城市公共管理中的公共设
施维护、社区保安、保洁、保绿、
停车看管等。 各级机关事业单
位的后勤服务岗位， 以及适宜
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的其他公
益性岗位。

陕西省神木市的招聘被网
友“吐槽”不尊重学历，至于为何
设置如此高的门槛，当地没有说
明，不过当地有关部门在致歉时
提道，此次是“未将招聘条件、步
骤等表述完整”， 此次招聘是考
虑到部分研究生尚未就业，若研
究生应聘可以免试，招不满再面
向本科生招聘。

记者从陕西省人社厅获悉，
陕西省的最低工资标准为 1680
元/月， 虽然此次招聘没有低于
最低标准，但是对于研究生学历
来说， 一个月 2500 元的收入并
不算高。 此次负责招聘的工作人
员解释：“当地协管人员一直是
这个工资标准， 和学历无关，岗
位待遇就是这样。 整个榆林市都
是这个标准。 ”

待遇问题一直是公益性岗
位人员最在乎的问题，在成都市
锦江区的一场招聘会上，由于待
遇过低，公益性岗位最终录用人
数仅为拟录用的 56.38%。 公益性
岗位针对的是就业困难人员（指
因身体状况、技能水平、家庭因
素、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
业，以及连续失业一定时间仍未
能实现就业的人员）， 尤其是

“4050”人员（指处于劳动年龄段
中女 40 岁以上、男 50 岁以上的，
本人就业愿望迫切、但因自身就
业条件较差、 技能单一等原因，

难以在劳动力市场竞争就业的
劳动者）等生活确实有困难的人
员提供的过渡性岗位，这些人员
家庭条件困难， 生活压力大，需
要经济来源来维持家庭开销和
子女教育问题。

助力贫困家庭脱贫

公益性岗位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帮助困难群体改善生活困
境，是我国近年来实行的一项重
要的就业援助政策，对维护社会
稳定、保障群众生活、促进和谐
发展起到了作用。

从以往各地媒体的报道来
看，公益性岗位的设置在一定程
度上取得了上述的效果。

“是市里开发的公益性岗
位，让我有了稳定收入，家里的
日子也越变越好了！ ”今年 59 岁
的金良成是湖北鄂州碧石渡镇
金文武村村民， 患有肢体残疾，
家中老伴常年卧病在床，儿子早
年精神受刺激， 不便外出务工，
一直待在家中，一家人的生活十
分困难。 政府出台的生态文明公
益性岗位政策，让金良成看到了
希望。 他积极参与，被选聘为村
里的村湾卫生保洁员。

湖北鄂州开发 2000 个生态
文明公益性岗位，变“输血式”扶
贫为“造血式”扶助，对无业可
扶、无力脱贫、无法外出的“三
无”贫困户实行兜底就业，为他
们提供“政策福利”，让他们摇身
一变成为“上班族”。

在海南白沙黎族自治县，公
益性岗位安置是更成为了实施
就业扶贫的重要手段之一。 今年
以来，白沙黎族自治县就业相关
部门重点扶持贫困家庭就业，按
需开发了一批保洁员、 护林员、
水库河道管理员等公益性岗位，
以岗位促就业， 以就业促增收，
帮助 539 户贫困家庭树立脱贫
信心，实现就业脱贫。

山东省菏泽市政府相关工
作人员告诉《公益时报》 记者：
“公益性岗位在一定程度上为弱
势群体提供了经济上的帮助，
2018 年脱贫标准是在医疗、教
育、住房、饮水有保证的情况下，
每人每年稳定持续收入不低于
3200 元，所以在政策标准上公益
性岗位确实能使部分群众脱贫
‘摘帽’。 ”

岗位存在问题众多

但是随着该项工作的进一
步推进，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也
显露出来，严重制约了该项工作
的发展。

1、 招录人员并不符合应聘
条件

公益性岗位是对困难群体
的扶助政策，并不是所有人都有
申报资格。 根据近几年来招聘公
益性岗位人员的录用条件来看，
很多地方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
局把“大学毕业一年内仍未参加
工作的人员”也列入到了录用条
件中，陕西神木更是把未就业的
研究生列入其中，这样虽给毕业
生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但是因为
录用条件的扩宽，很多公益性岗
位人员忽略了该政策本身的目
的，使得高校毕业生占据了绝大
多数岗位。

在某市人民法院公益性岗
位工作的小范说：“我在申请公
益性岗位的时候有看到录用条
件，当时觉得这个岗位应该是提
供给困难家庭的，觉得自己不符
合条件，但是还是申报了，来到
单位后，我发现身边大部分公益
性岗位人员其实都不符合标准
条件， 而且大多数都是‘关系
户’，或者是公职人员的家属，家
庭条件都比较优越。 ”

同批次来到单位的小李说：
“我对这个政策的来龙去脉并不
是很清楚，当时申报的时候就是
看到大学毕业生也可以报，父母
觉得进入行政单位是一个不错
的选择， 尽管岗位工资不高，但
是他们看来也是好的。 ”

从小范和小李的表述中来
看，大部分公益性岗位人员对这
项政策本身认识并不全面，只

是 为 了 找 到 一
份 相 对 稳 定 的
工作，有的甚至
不 知 道 改 政 策
是 针 对 弱 势 群
体， 而所招录的
人员中有一大部
分并不符合弱势
群体的标准。

依据政策来
看， 公益性岗位
人员进入该岗位
的原因必定是就
业困难、 生活压
力大， 不接受就
业援助已经不能

维持正常的生活开销。 但是实际
情况并非如此，很多在职的公益
性岗位人员只是希望进入一个
好的单位、找一个相对稳定的工
作， 而其生活条件却相对富裕，
并不符合就业援助对象的条件。

2、专业不对口
小李是大学本科毕业，在校

期间她所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
由于专业不对口，在法院工作起
来很吃力，她说：“我之前没有学
过法律，刚来的时候什么都很陌
生， 单位也没组织入职前的培
训，整理案卷、案卷内的排列顺
序、装订案卷这些基本的工作都
要前辈们教我， 很不好意思，也
影响到了工作效率。 ”

招录过程中对专业没有明
确规定，有些入职者和司法系统
的工作内容不符， 专业性差、无
工作经验，接收单位有没有相应
的岗位培训，使得公益性岗位人
员在实际工作中力不从心，影响
工作效率和工作热情。

3、“关系户”、“吃空饷”现象
盛行

《公益时报》记者采访到正
在山西某市司法局公益性岗位
任职的婷婷（化名），她于 2016
年本科毕业后在家人的建议
下， 用一年的时间备考公益性
岗位，2017 年与街道办正式签
订三年劳动合同上岗， 可是上
岗后的婷婷并没有去工作，而
是在领着公益性岗位薪水的同
时， 来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从事
一份新工作。 婷婷说：“当时毕
业之后家里人觉得没个正式单
位嫌丢人，公务员我考不上，就
选择了报考公益性岗位。 ”

而对于本科毕业的婷婷来
说，每月一千多元的工资根本满
足不了基本的生活需求，婷婷表
示之所以考这个岗位是因为在
考试之前就知道，考上后可以凭
借“关系”不去上班，在明知自己
旷工的情况下声称“这种单位闲
人很多，一般有手续的人都不干
活，都是临时工干活，有关系的
情况下，送点礼打个招呼就可以
不用去上班，工资照拿”。

小范也表示，来到单位后发
现公益性岗位人员不仅不属于
困难群体，很多都是机关单位家
属，“关系户”众多。

4、管理机制不健全
“我觉得现在公益性岗位处

境很尴尬，不是正式工也不是临
时工，所以也不知道应当参照什
么来管理。 有的公益性岗位人员

从录用开始就没来上过班，但是
工资照样领， 好像也没人管，还
有些人每天不按时上班，经常下
午就不来了，不知道单位怎么管
理的。 ”小范说。

小李说：“我们的合同一签
三年，也不知道三年之后合同能
不能续签，到现在为止上面都没
有个明确的说法。 ”

公益性岗位这一概念于
2003 年在再就业工作中出现，虽
然已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但并没
有统一规范，在实施过程中也暴
露几大漏洞：人员申报时如何有
效监管、合同存续问题如何解决
以及如何进行专业的岗位分配。
在人员申报时政策本身没有规
定如何对其进行监管，导致了录
用人员多不符合困难群体的要
求；在岗位分配时，政策中也没
有规定如何分配，造成专业知识
偏差；关于合同续存问题，政策
中没有明确规定，公益性岗位人
员始终担心合同到期后职位丢
失，影响工作热情。

我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
国，就业压力始终是值得重视的
民生问题。 近年来高校不断扩
招， 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增大。
从事公益性岗位的人员所毕业
的高校多为三类本科或者是大
专类院校，在求职过程中屡遭碰
壁， 学历不敌名牌院校毕业生，
所以公益性岗位是他们踏入社
会不错的第一步。

有学者指出，在实际的公益
性岗位招录工作中发现，真正招
录“4050”人员的保洁等岗位的
申请情况十分冷清，而另外一些
招录人员范围更广的行政事业
单位的公益性岗位则炙手可热。
所以，要明确公益性岗位的援助
对象， 加强对人员的监督和管
理，在该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应
该尽量避免公益性岗位与行政
事业编制挂钩，避免使得其成为
权钱交易的新渠道”。

四川省营山县就业局副局
长陈继虹也曾指出：“公益性岗
位已经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得到
实施，其政策的特殊性在于它是
为了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而定
制，所以一定要保证其政策实施
的有效性，现在该政策在实施过
程中暴露出了一些管理问题，顶
岗、空岗问题突出，应该加强对
该岗位人员的监督，劳动合同期
满后自动解除与公益性岗位人
员的劳动合同关系，以方便为更
广大的弱势群体服务。 ”

已删除的神木招聘公告（网络截图） 神木市政府的情况说明（网络截图）

《公益时报》记者与婷婷（化名）的聊天记录（微信截图）


